准东开发区2020年深化“放管服”

改革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和自治区深化“放管服”改革决策部署，根据区州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要点，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区、州党委“1+3”总体工作部署，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推动高质量发展。严格落实《自治州2020年深化“放管服”改革任务分工方案》，结合开发区实际持续推动管理和服务理念的深刻转变，通过一系列举措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提高开发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二、主要任务
（一）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具体任务：1、放开化工新材料、硅基新材料、铝基新材料、循环化产业链等重点行业、领域竞争性业务。2、按照产业进行分类，梳理入驻开发区各行业准入项目清单，做到服务清单化，办事流程化。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规建局、财政局

（二）积极探索“飞地经济”模式
具体任务：1、加强与乌鲁木齐和兵团的合作，加快推进乌准园，兵准园区筹建工作。2、研究开发区“飞地经济”的可行性意见，探索与州内，疆内，国内有条件的地区开展“飞地经济”合作，推动跨区域共建产业园区。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党政办、组织部（人社局）、财政局

（三）落实技能人才评价制度

具体任务：1、推动昌吉州第十九职业技能鉴定所在准东开展职业技能鉴定。2、推动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建设，创新技能人才评价工作，依托企业等用人单位和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指导企业等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有序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实现由企业等用人单位和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牵头部门：组织部（人社局）

配合部门：各部门

（四）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

具体任务：推行注销登记便利化，简化注销流程和减少提交材料，降低企业注销成本，推动注销登记“网上办理”。

牵头部门：市场监管分局

配合部门：组织部（人社局）、税务局

（五）推进环评制度改革

具体任务：简化环评手续，将项目环评审批时间压缩至法定时限的一半，对列入《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正面清单》中的项目实行环评豁免管理或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

牵头部门：环保局

配合部门：经发局、规建局

（六）加强违法失信市场主体监管

具体任务：在“信用中国”（昌吉）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昌吉）公示涉企行政许可、行政处罚、“黑名单”、抽查检查结果等信息，形成全方位的市场主体信用档案。

牵头部门：市场监管分局

配合部门：组织部（人社局）、经发局、税务局

（七）优化新业态发展环境

具体任务：优化大数据和工业旅游等新业态发展，探索出台适应新业态特点、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监管意见。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市场监管分局

（八）提升公用事业服务水平
具体任务：1、推动公用事业服务进大厅。全面推进“一网、一门、一次”办理居民水、电、气、暖业务。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规建局、水务局

2、优化办电流程，方便企业用电。实现开发区小微企业100千伏安以下低压接入，全面推行客户工程典型设计和造价咨询服务，进一步降低办电成本。优化10千伏及以下电力工程建设审批流程，将高压、低压客户办电环节分别压减至4个、3个，具备直接装表条件的低压客户进一步压减至2个。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国网昌吉供电公司准东分公司

3、优化水气报装服务。将水气设施报装提前到施工许可证核发后即可办理，进一步压缩供水新装、扩容改装、燃气报装时间，大幅压减报装、安装费用。用水报装时间不超过20个工作日，扩容、改装及临时用水报装时间均不超过15个工作日。企业燃气报装时间不超过16个工作日，居民燃气报装时间不超过3个工作日。

牵头部门：规建局

配合部门：水务局

（九）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行动

具体任务：积极推动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创建，培育铝下游、煤化工延伸产业集群。加快引进关键零部件、型材加工和中间品制造企业，支持铝下游企业建设新兴产业发展联盟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各部门

（十）实施健康服务业优化升级行动

具体任务：支持建设社区卫生服务站4个，中西医综合门诊部1个。

牵头部门：党政办

配合部门：奇台、木垒、吉木萨县协调办

（十一）持续打造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具体任务：发挥开发区现代工业旅游资源聚集优势，推进集产业和现代工业生产场景的工业游，积极与第三方旅游机构合作，持续打造3个工业旅游景点。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党政办、安监局、市场监管分局、开发公司

（十二）强化集约用地导向

具体任务：制定《准东开发区闲置土地、批而未供土地处置实施方案》，加强准东开发区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加快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有效处置和充分利用闲置土地，进一步规范土地市场，促进集约节约用地,为开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用地保障。

牵头部门：国土分局

配合部门：经发局、规建局、财政局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根据开发区“放管服”领导小组分工要求，严格落实责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地点在经济发展局。办公室要加强统筹指导，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压实责任，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
（二）明确职责任务

各牵头部门主管，作为推进工作落实的第一责任人，要定期组织召开推动“放管服”改革工作相关任务推进会议。各配合部门要对照任务分工落实相关责任、细化工作分工，建立台账，年底对账销号。

（三）强化绩效考核

开发区绩效办要将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任务落实情况纳入绩效考核。不断完善奖惩机制，对改革成效明显、企业和群众满意的，给予表扬和奖励，对不作为慢作为、群众满意度差的，要严肃执纪问效。
